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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重约束与任务分摊下，对各省份的碳排放总量与强度进行有效测算和驱

动因素分解有助于地区和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因此，基于 2000—2018 年中国 30 个省

份的数据，采用表面能源消费量估算法对各省（市、区）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从时间与

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动态演变趋势，并且基于 LMDI 模型对中国碳排放总量

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显示：2018 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为 1 257 001.95 万 t，碳排放强度

为 1.05 t/ 千美元。2000—2018 年，中国碳排放量均值排名前三位的是山东省、河北省和山西省，排名末三

位的是北京市、海南省和青海省；碳排放强度均值排名前三位的是山西省、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

末三位的是广东省、海南省和福建省。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而经济增长与

人口增长则会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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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the task allocation of the totality and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an effective measurement of the totality and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with the 
decomposition of driving factors, helps to achieve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goal of“carbon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the surface energy consumption estimation 
method is use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ntensity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ith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growth totality decomposed based on 
LMDI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in 2018 were 12 570 019 500 to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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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rbon intensity of 1.05 tons per thousand US dollars. From 2000 to 2018, Shandong, Hebei and Shanxi were three 
provinces ranking the top three in average carbon emissions, while Beijing, Hainan and Qinghai ranked the bottom 
three. The top three regions in the averag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re Shanxi, Guizhou and Ningxia, while the 
bottom three were Guangdong, Hainan and Fujian. Technological and structural effec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while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growth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totality of carbon emissions.

Keywords：total carbon emission；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carbon 
neutrality；spatio-temporal dynamic evolution；surface energy consumption estimation method

1 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日益

频繁，气候变化已经演化成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

挑战之一 [1]。2019 年，全球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在内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了 591 亿 t 二氧化碳当量

（GtCO2e）
[2]，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升高了 1.1 

℃ [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全球升温 1.5 ℃
特别报告》中称，如果气候变暖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

去，那么预计全球气温在 2030 年至 2052 年间就会比

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升高 1.5 ℃ [4]。气温升高将给人类

和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不仅会对生态安全造成影

响，如海平面上升、更强烈和更不稳定的风暴、荒漠

化、极端的水压力和天气事件等，而且会严重威胁国

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基础设施安全，

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一

个科学问题开始向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技术问题转变 [5]。

顺应并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转型趋势，中国政府以

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的挑战。在 2020 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这一宏伟愿景，尽显中国政府的大国

风范和国际责任担当。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

后更长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开启了减污降碳协同治

理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对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进

行准确地预测和定量分析，无疑有助于决策者制定精

准的低碳转型蓝图。囿于我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

展水平、人力资本、科学技术水平、生态建设等大相

径庭，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6]，需要

因地制宜施行减少碳排放的政策。因此，有效估算中

国各地区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可以为中国政府精准施

策提供数据决策依据。

目前，对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核算方法、空间分布以及演进趋势等方面。如L. 
A. Greening 等 [7] 采用适应性加权迪维西亚指数分析

法（the adaptive weighting divisia index method，AWD
方法）评估了 10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国家不同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张艳等 [8] 将碳排放源

分为交通、取暖、炊事和家庭电器耗电等，并且以

此测算各碳排放源的碳排放量。邓吉祥等 [9] 测度了

1995—2010 年中国八大区域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

排放量，并且对各区域的碳排放特征及其演变规律进

行了探索。夏四友等 [10] 采用 Theil 指数及空间分析

相关方法，分析了 1997—2016 年中国农业碳排放强

度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特征，并且利用 R/S 分

析法预测了其演化趋势。韩梦瑶等 [11] 基于泰尔指

数和 Tapio 模型，测度了中国各省份 2005—2017 年

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并且对其区域差异及脱

钩趋势演变进行了分析。除上述方法外，投入产出

法在碳排放计算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该方法通过

运用碳排放强度与家庭最终需求相乘得到的货币数

据，以家庭为单位来估算城市能耗的碳排放量 [12]。

此外，还有生命周期评价法和碳足迹计算法等，主

要以调研数据为基础，对微观个体的碳排放量进行

估算 [13]。

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们还专注于碳排放的建模

和计算方面的研究，试图帮助各国制定合理的气候

和能源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们建

立了许多 CO2 排放的定量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模型

包括指数分解分析、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og-mean 
Dirichlet decomposition，LMDI）、 结 构 分 解 分 析

（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Kaya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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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IPAT（human impact,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和 STIRPAT（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模型，主要

致力于探索和计算各驱动因素的贡献。考虑到 CO2

排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驱动因素，

STIRPAT 模型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它们对 CO2 排放的

贡献。STIRPAT 模型是在 IPAT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

对随机冲击进行了特别建模 [14-16]。

2010 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碳排放总量和碳排

放强度双控，以推动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同时，

为了实现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目标，中央政府

将全国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分配到省

际层面，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对中国各省

（市、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科学

测算，是判断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能否在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和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根本依据。本文采

用表面能源消费量估算法，测度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

区（因数据缺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省、西藏自治区未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2000—2018 年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从时间

与空间两个维度分析我国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

的时空动态演变趋势，并且基于 LMDI 模型，对我

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进而有针对性地

根据影响我国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因素提出碳减排

的政策性建议，以期为中国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碳排放总量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表面能源消费量估算法（属于物料衡算

法的一种），参考 2006 年 IPCC 公布的碳排放计算

方法和参数，对 2000—2018年中国的 30个省（市、区）

碳排放总量进行估算。计算时，将各种能源消费数量

的终端能源消费类（标准统计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

系数，可以得到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数量，最后将

各种能源的碳排放量简单加总即可得到某个省（市、

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已有的碳排放量计算中，

均采用终端能源消费量（实物统计量）乘以相应折标

准煤系数的方法折算成标准统计量，而本研究直接采

用 2001—2018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终端能

源消费量（标准统计量），具体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总

量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      （1）

式中：i=1, 2, …, m，为中国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

j=1, 2, …, n，为能源种类；

Ce 为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万 t；
Cf 为终端化石能源消费量（万 t 或亿 m3，不包

括用于产品制造原料的消费量），数据来自《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2000—2017）；

Qcv 为平均低位发热值 （kJ/kg 或 kJ/m3），数据

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

wccf 为燃料的碳含量（kg/106 kJ），数据来自《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fco 为碳氧化率，来自《中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指南》；

44 和 12 分别为 CO2 的相对分子质量和 C 的相

对原子质量。

公式（1）可以简化为

              ，            （2）

式中， 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

系数。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指的是单位化石能源在燃烧

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 IPCC 的

假定，可以认为每种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是

不变的，其计算方法即为第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公式中的 。

值得注意的是，碳排放量计算过程中的单位转

换十分重要。在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时，首

先，整理相应分类依据下所需化石能源的计量单位、

Qcv（平均低位发热值，单位为 kJ/kg 或 kJ/m3）、

折标准煤系数、w c c f（燃料的碳含量，单位为

k g / 1 0 6 k J）、fco（碳氧化率）；然后，对各种化石

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进行计算；最后，根据化石

能源对应的终端能源消费量（标准统计量）与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综合，得到该行业 / 该省 / 城乡该种化石

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2 碳排放强度测度方法

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测算，本文中设碳排放强度等

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

                       ，                      （3）

式中：IC 为碳排放强度水平，也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量化指标为大于 0 的自然数；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GDP 为各省（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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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时间

动态演变分析

依据上述方法测度出我国 30 个省份 2000—2018
年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其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得知，2000—2018 年间，我国 30 个

省（市、区）碳排放总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

碳排放总量由 2000 年的 414 001.41 万 t 上升为 2018
年的 1 257 001.95 万 t，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

137 亿 t 二氧化碳当量较为接近 [17]，18 a 间碳排放总

量的涨幅为 203.62%，即 2018 年我国碳排放总量近

乎 2000 年的 3 倍。虽然我国碳排放总量在持续增长，

但是我国碳排放强度却在逐年下降，尤其是在 2009
年以后，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做出减排承

诺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便开始有了较大幅度的下

降。自 2009 年以来，我国碳排放强度由 1.94 t/ 千美

元下降到 2018 年的 1.05 t/ 千美元，降幅为-45.88%。

这说明虽然随着经济发展与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在持续增长，但是自 2009 年我国

向世界做出减排承诺后，一直积极出台相关碳减排政

策，实施了一系列碳减排措施，碳排放强度大幅度降

低，取得了显著成效。

纵观 2000—2018 年中国的 30 个省（市、区）碳

排放强度的变动情况，可以得知全国二氧化碳排放强

度处于逐渐下降的水平，从 2000 年的 3.45 t/ 千美元

降为 2017 年的 1.06 t/ 千美元，中国碳排放强度已经

大大减小，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实行新发展理念以

来，节能减排措施、绿色环保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逐渐迈上高质量

发展的正轨。

200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市、区）碳排放

总量与碳排放强度排名情况见表 1。

由表 1 可知，200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市、

区）碳排放总量均值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省、河

北省和山西省，排名末三位的分别是北京市、海南省

和青海省。其中，排名最高的山东省，其年均碳排放

总量为 91 828.98 万 t，排名最末的青海省，其年均

碳排放总量仅为 3 608.02 万 t，可见山东省的年均碳

排放总量约为青海省的 25.45 倍。碳排放强度均值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山西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其年均碳排放强度分别为 3.93, 2.34, 2.14 t/ 千美元；

排名末 3 位的省（市、区）分别为广东省、海南省以

及福建省，排名最末的福建省的年均碳排放强度仅为

0.32 t/ 千美元。

由表 1 可以发现，我国各省（市、区）的碳排放

总量存在较大差异，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市、区）

图 1 200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市、区）

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图

Fig. 1 Change trend of China’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rom 2000 to 2018

表 1 200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市、区）

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排名

Table 1 Carbon emission totality and intensity ranking of 
China’s 30 provinces (including municipal,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0 to 2018

省 域

山东省

河北省

山西省

江苏省

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

河南省

广东省

浙江省

陕西省

湖北省

黑龙江省

安徽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四川省

湖南省

上海省

贵州省

吉林省

云南省

福建省

甘肃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江西省

天津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重庆市

北京市

海南省

青海省

碳排放总量

均值 / 万 t
91 828.98
68 164.75
64 761.90
58 864.36
57 734.20
52 754.93
48 376.03
48 069.99
35 464.30
29 789.95
29 591.26
29 538.32
28 155.98
27 485.41
25 963.76
24 729.17
23 452.87
21 596.07
20 790.61
18 714.21
18 525.07
15 648.52
15 440.66
15 412.06
14 915.10
12 545.09
11 907.30
10 490.33
3 851.56
3 608.02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碳排放强度

均值 /(t·千美元 -1)
0.58
1.10
3.93
0.54
1.48
1.66
0.86
0.42
0.51
0.87
0.97
0.97
0.94
0.73
0.68
0.67
0.72
2.34
1.22
1.01
0.32
1.66
0.44
0.69
1.03
2.14
0.78
0.65
0.39
0.99

排名

24
  8
  1
25
  6
  5
16
28
26
15
12
13
14
18
21
22
19
  2
  7
10
30
  4
27
20
  9
  3
17
23
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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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集中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

地区；而碳排放强度较低的省（市、区）则多集中在

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自 2009 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对世界做出

减排承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排政策，故本

文以 2009 年为分界线，分析中国做出减排承诺前后

我国 30 个省（市、区）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的

变化，所得结果见表 2。

表 2 200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市、区）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年均变化情况

Table 2 Average annual changes in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of China’s 30 provinces 
（including municipal, autonomous regions）from 2000 to 2018

区  域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碳排放总量变化幅度

6.36
-1.22

3.92
5.80
6.13

11.07
4.05
4.29
3.81
2.19
7.20
5.77
5.63
7.93
6.82
9.70
5.38
4.36
7.01
5.67
8.52

12.22
4.56
5.07
5.40
5.72

10.48
4.47
7.81

13.64
9.83

10.48
2.50
6.14

11.25
9.10

18.36
6.86
8.53
6.02
4.32

11.08
11.08
7.88

12.66
9.40

17.41
12.78
7.06

13.07
8.79

10.90
23.25
8.10

11.20
8.57

13.80
15.41
7.48

12.98
18.52
9.37

2.92
-4.69

1.60
1.11
4.37
5.25
1.68
0.91
1.81
0.66
4.13
1.45
3.21
2.91
4.82
3.89

-0.43
1.70
2.11
2.98
6.18
3.68
1.15

-0.83
2.22

-1.29
6.43
2.51
4.15
9.87
9.36

碳排放强度变化幅度

-6.40
-14.95
-10.12
-5.79
-7.70
-5.11
-6.74
-8.53
-6.20
-9.03
-7.20
-7.65
-7.37
-5.06
-7.15
-3.80
-7.26
-8.25
-6.61
-7.77
-5.12
-1.53

-10.05
-8.13

-10.32
-7.36
-5.51
-7.73
-6.49
-2.44
-3.21

-6.41
-16.83
-12.93
-5.70

-11.43
-7.55
-8.58
-9.30
-7.73

-11.39
-7.45
-7.32
-7.65
-2.97
-8.42
-2.20
-5.69
-7.25
-4.07
-9.96
-6.94

5.55
-10.05
-5.74
-9.44
-2.58
-6.19
-9.15
-6.69
-4.02
-6.98

-6.59
-13.87
-8.04
-6.22
-4.73
-2.67
-4.86
-7.51
-5.46
-6.95
-6.98
-8.32
-7.41
-7.69
-6.09
-4.87
-8.64
-9.17
-8.55
-6.27
-3.86
-7.25

-10.54
-10.92
-11.99
-12.01
-5.11
-6.30
-6.35
-0.87
-1.52

由表 2 可以得知，2000—2018 年全国碳排放总

量在 2009 年前后具有显著的变化，2000—2008 年碳

排放总量年均增幅高达 10.48%，而到了 2009—2018
年，碳排放总量年均增幅仅为 2.92%，表明碳排放总

量得到有效控制；从碳排放强度来看，2000—2018
年碳排放强度总体下降了 70.44%，虽然 2009—2018
年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略低于 2000—2008 年的下

降幅度，但总体而言我国碳排放强度仍然呈现为良性

的下降趋势。

从各省（市、区）的变化来看，2000—2008 年

中国 30 个省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幅度最高的 3 个省

（市、区）分别为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

自治区，排名最后的 3个省（市、区）分别为黑龙江省、

上海市与北京市，排名最高的海南省碳排放总量年均

增幅为 23.25%，排名最低的北京市的碳排放总量年

均增幅仅为 2.5%。2009 年以后，各省（市、区）碳

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皆显著放缓，2009—2018 年碳

排放总量增长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陕西省，排名末三位的是四川

省、云南省与北京市，此时排名最高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的碳排放总量年均增幅仅为 9.87%，排名最末的北

京更是出现负增长，碳排放总量年均下降了 4.69%。

     %

2000—2018 2000—2008 2009—2018 2000—2018 2000—2008 20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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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河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的碳排放总量也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这说明 2009 年以来北京市、

河南省、四川省及云南省等省（市）的碳排放总量得

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的碳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2000—2008 年，我国 30 个省（市、区）的碳排

放强度增长较多的前 3 位的分别为海南省、山东省和

云南省，增长较少的末 3 位的分别为山西省、天津

市与北京市。其中，海南省的碳排放强度年均增长了

5.55%，而北京市的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了 16.83%，

30 个省（市、区）也仅海南省的碳排放强度呈现为

增长趋势，其余省（市、区）的碳排放强度皆存在一

定程度的下降；2009—2018 年，碳排放强度增长最

多的前 3 位分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增加最少的末 3 位分别是贵

州省、云南省以及北京市，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了 0.87%，而北京市的碳排放强

度则年均下降了 13.87%，此时海南省的碳排放强度

也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幅度为 7.25%。可以发现，

2009 年前后碳排放强度增长前三位的省（市、区）

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原本碳排放强度增长较快的省份

分散在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而 2009 年以后碳排放

强度增长最快的 3 个省（市、区）皆属于西部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海南省在 2009 年前后碳排放强度变

化趋势存在较大的差异，碳排放强度由 2009 年前的

增长态势变化为 2009 年后的下降态势，表明海南省

2009 年以来实施的碳减排措施是精准有效的。

4 碳排放量驱动因素分解

4.1 LMDI 分解模型构建

Kaya 恒等式通过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把人类活

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政策、人口等影响

因素联系起来。本文基于 Kaya 恒等式与省级面板数

据，并且将碳排放总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为能源

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经济发展效应以及人口规

模效应 4 个部分，构建了如下对碳排放总量的 LMDI
分解模型：

           。           （4）

式中：Ci 为上文测算的各省（市、区）碳排放总量；

Ei 为各省（市、区）能源消费总量；

Yi 为各省（市、区）国民生产总值；

Pi 为各省（市、区）人口总量，数据来源于 EPS
（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

4.2 碳排放量驱动因素分解结果分析

2000—2018 年我国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分解

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以得知，2000—2018 年间，总效应年

均增长 46 833.36 万 t，其中由于能源结构改善年均

实现减排 9 893.58 万 t，占总效应的 -21.13%，这

表明改善能源结构对碳减排具有一定的作用；技术

表 3 200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市、区）碳排放总量的驱动因素分解结果

Table 3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18

年 份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均值

贡献率

总效应 / 万 t
15 402.87 
39 350.84 
68 315.00 
86 297.99 

107 876.670 
89 287.69 
60 364.59 
38 086.30 
51 124.67 
92 816.33 

113 605.190 
30 264.56 
01 775.89 

013 124.980
00 478.32 
14 081.03 
18 867.16 
01 880.46 
46 833.36 
100.00%

结构效应 / 万 t
004 288.73 
-11 188.18 
004 993.19 
0-5 478.63 
020 244.61 
012 831.88 
-19 470.21 
-12 568.44 
00-906.53 
05 767.66 
21 708.12 

-29 033.450 
43 727.91 

-20 628.53 0
-20 529.13 0
-7 816.360 

-11 202.3800 
-152 824.60 000 

-9 893.58 0
-21.13%  0

技术效应 / 万 t
-28 799.60 
004 273.52 
0-9 785.24 
-16 574.60 
-29 707.42 
-45 069.41 
-79 556.69 

-115 829.980 
-31 406.81 
-99 313.17 

-112 784.750 
-63 304.40

-153 290.410 
-50 423.16 
-31 085.81 
-47 704.29 
-62 732.54 
100 311.50 
-48 487.96 
-103.53%

增长效应 / 万 t
43 949.14 
36 190.54 
69 491.02 
103 948.89 
119 501.14 
115 086.36 
153 413.13 
159 865.78 
077 308.00 
167 717.17 
198 771.62 
115 974.28 
104 773.27 
077 730.26 
045 085.05 
061 988.81 
085 576.72 
047 697.09 
099 114.90 
211.63%

人口规模效应 / 万 t
-4 035.40 
10 074.96 
03 616.04 
04 402.34 
-2 161.66 
06 438.87 
05 978.37 
06 618.94 
06 130.01 
18 644.67 
05 910.20 
06 628.13 
06 565.12 
06 446.41 
07 008.20 
07 612.87 
07 225.36 
06 696.47 
06 099.99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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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是实现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2000—2018 年

间，实现了年均 48 487.96 万 t 的碳减排，占总效应

的 -103.53%。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是导致碳排放总

量增加的原因，其中人口增长导致的碳排放总量年均

增长 6 099.99 万 t，占总效应的 13.02%。可见，虽然

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碳排放总量增长，但其效

应并不明显；经济增长效应则使得碳排放总量年均增

长 99 114.90 万 t，是总效应的 211.63%，可见经济增

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1）结构效应。结构效应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可

以分为 2000—2013 年与 2013—2018 年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2000—2013 年），结构效应的减排效

果呈波动变化，在 2001—2002 年、2003—2004 年、

2006—2009 年及 2011—2012 年，结构效应均起到

了很好的碳减排效果，而在 2000—2001 年、2002—
2003 年、2004—2006 年、2009—2011 年 及 2012—
2013 年中，结构效应反而促进了碳排放总量的增加。

其中，2011—2012 年间结构效应的碳减排效应最

好，在结构效应的作用下，期间碳排放总量减少了

29 033.45 万 t，约占总效应的 -95.93%，是影响碳减

排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 2012—2013 年，结构效应

反而促使碳排放总量增加了 43 727.91 万 t，增加量

约达总效应的 2 462.31%，这使得结构效应成为当年

碳排放总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在第二阶段（2013—
2018 年），结构效应对碳排放总量则始终具有减排

效果。从整体来看，结构效应总体在实现碳减排中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 2013 年以后，结构效应持

续发挥着减排作用，这表明 2013 年以来，我国的能

源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我国的碳排放问题。结构效应碳减排的贡献度虽

然在 2000—2018 年仅为 -21.13%，但在 2013—2018
年间，结构效应碳减排的贡献度高达 -439.79%，在

此期间技术效应对碳减排的贡献度也仅为-189.20%，

结构效应一跃成为碳排放总量下降的最主要因素。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以往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

所占比例相当大，而一些清洁能源所占的比例则相

对偏低。自 2009 年我国对世界作出节能减排的承诺

后，就在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方面不断探索，呼吁各地

积极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随着我国清洁

能源使用率的提高与煤炭等化石能源使用率的下降，

我国的能源结构效应也在 2013 年开始稳定发挥碳减

排效用，但改善能源结构仍然是我国未来实现碳减排

的主要途径之一。

2）技术效应。2000—2018 年，总体来看，技术

效应是实现碳减排的主要原因。除了 2001—2002 年

及 2017—2018 年，其余年份的技术效应都起到了很

好的碳减排效果。其中，2012—2013 年技术效应起

到的碳减排效用最为显著，实现了 153 290.41 万 t 的
碳减排，占总效应的 -8631.74%，这表明技术效应

在该时段对我国碳减排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

而，技术效应也并非始终都发挥着减排的效果，在

2001—2002 年及 2017—2018 年两个时段，技术效应

不仅没有减少碳排放总量，反而还促进了碳排放总量

的增加。2001—2002 年，技术效应使得碳排放总量

增加了 4 273.52 万 t，但是仅为总效应的 10.86%，影

响并不大。但是到了 2017—2018 年，在技术效应作

用下，碳排放总量增加了 100 311.50 万 t。总的来说，

技术效应贡献值也占到了总效应的较高比例，技术效

应对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作用，故而减低碳排放强度

是我国实现碳减排的另一重要途径，这也是我国在哥

本哈根会议中提出的是碳排放强度减排而不是总量

减排的原因。

3）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碳排放

总量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因素，在 2000—2018 年期间，

年均增加的碳排放总量高达 211.63%，也就是说，排

除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作用，单经济增长效应作用

就能使得我国年均碳排放总量增加两倍有余。2000—
2011 年经济增长效应对我国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整体

呈现为不断加强的趋势，由 2000—2001 年促进碳排

放总量增长 43 949.14 万 t 变化为 2010—2011 年促进

碳排放总量增长 198 771.62 万 t。2011 年以后，经济

增长效应对碳排放总量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到 2017—2018 年，经济增长效应促进碳排放增长总

量又回落至 47 697.09 万 t。这表明在 2000—2011 年

间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我国碳排放总量也随之

增长，经济增长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但在2011年以后，

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不仅与我国日益重视

绿色发展的观念密切相关，也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

渐放缓有关。未来我国应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

护的协调发展，在实行减排目标的基础上维持我国的

经济增长速度，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4）人口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虽整体会促进

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但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仅为

总效应的 13.02%。其中除 2000—2001 年及 2004—
2005 年两个时段人口规模效应具有一定的碳减排效

果外，其余年份人口规模效应都会增加我国碳排放总

量。2009—2010 年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总量的促

进作用最为显著，期间碳排放总量增加了 18 644.67 
万 t。2010 年以后，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维持在

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在人口规模效应的作用下，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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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的增加值约为 60 007 500 万 t 左右。

5）总效应。2000—2018 年碳排放的总效应呈波

动变化，这是上述 4种效应独自或者交互影响的结果。

根据上述 4 种效应的总体贡献来看，技术效应是实现

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结构效应次之；而经济增长则

是推动碳排放总量增长的主要力量，人口规模效应虽

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的碳排放增长，但其推

动作用与经济增长效应相比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5 结论与建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

国，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面临

着减污降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带来的困境。

中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场合，通过一系列决议，向世界

表明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决心。由于我国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下降目标采取的是任务分解到各

省（市、区），而我国各省（市、区）在经济社会发展、

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等方

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形成了对减排目标分配不同

的利益诉求。如何实现国家层面减排目标在省域间公

平合理、科学有效分配，最终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的美好愿景，成为现阶段我国碳减排工作亟需解决

的关键问题。因此，在将减排目标进行省际分解时，

不仅需要考虑各省（市、区）的碳排放差异，而且需

要深入分析其驱动因素。本文通过对各省市碳排放总

量与强度进行测算，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得到了各

省（市、区）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时空差异，并对各

省市碳减排驱动因素进行了评估，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保持高位并呈现

出进一步上升的趋势，2030 年碳达峰压力巨大，但

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说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已发挥

了减排效应，未来仍需出台更多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政策以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2）我国各省（市、区）碳减排成效不尽相同，

如何有效平衡地区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仍考验着地方

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智慧。

3）长足的节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显著地

推动了碳减排工作，但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努力会增加

碳减排压力。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可为我国政府制定碳减排政

策提出如下建议：

1）以系统性、前瞻性、科学性思维制定区域差

异化“双碳”减排政策和行动计划。当前我国碳减排

形势严峻，绝大部分省份的碳排放总量仍处于增长态

势，要立足于地方产业政策、文化环境、地理优势、

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和能源发展实际，推行区域差异

化的“双碳”能源政策、减排目标和考核评价要求，

运用新发展理念科学谋划新发展阶段碳减排发展新

格局。

2）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中，技术进步（尤

其是低碳技术的进步）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要加强能

源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

以氢能为代表的新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发展

和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能源环境

数据协同管理平台，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

数据互联互通，将减碳降污工作向定量化、精细化、

精准化、智能化方向推进。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能源要素配置中的作用，

进一步打破区块分割、区域封锁、城乡隔离等市场体

制障碍，推进市场体制和资源要素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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